
廉政公署早前先後拘捕 21
人，打擊一個有黑社會背景人士操
縱的樓宇維修貪污團夥，懷疑有人
以貪污手段收集業主授權票。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
陳志球昨日（5日）提醒市民，法
團審議涉及大維修等切身議題，業
主最好親身出席，法團或管理公司
有責任核實授權票的真確性，包括
核對業主身份。有立法會議員預
料，政府將會因應近日的圍標爭
議，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加強規
管。

大公報記者 張真

物管業：法團大維修會議切身 業主應出席

◀翠屏北邨爆出樓宇維修貪污案，圍標
團夥、工程顧問、工程承辦商及業主立
案法團成員等共21人被捕，懷疑有人
以貪污手段收集業主授權票。

▲《大公報》上月底推出 「業主法團透
視」 系列報道，揭露大維修 「圍標」 等連
串亂象，引起公眾熱議。廉署即於上周採
取行動，揭發兩個屋苑大維修涉及貪污。

廉署上周五（2日）破獲涉及樓宇維
修 「圍標」 的貪污團夥，先後拘捕21
人，包括該貪污團夥骨幹成員及中間
人、工程顧問、工程承辦商及屋苑業主
立案法團成員，部分人有黑社會背景。
廉署調查顯示，涉案人在觀塘兩個屋苑
維修工程貪污，據了解涉及翠屏北邨及
合和大廈。

建築物管理條例料將修訂
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大

部分翠屏北邨業主對事件感到愕然，翠
屏北邨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早前逝世，法
團主席懸空。至於翠屏北邨業主立案法
團，將在本月底召開大會選出新任法團
主席，他認為廉署介入後不應再開會，
房屋署及民政事務總署應該介入。

鄧家彪認為，圍標集團已經有辦法
破解 「招標妥」 ，現時 「招標妥」 無法
阻止顧問公司以 「最低價中標」 等方
式，透過與各承建商的合謀操控招標結
果。他認為，政府應該介入部分樓宇的

大維修，減少法團內部的爭拗，解決貪
污和 「圍標」 問題。他預料，政府將會
因應近日的 「圍標」 爭議，修訂建築物
管理條例。

另外，針對過往曾經發生業主授權
書被冒簽事件，法例未有就同一人可獲
多少授權票設限，對於外界提出，要求
簽署授權書時需有第三方在場，但過去
在立法會的討論無法取得共識，鄧家彪
擔心會增加取得授權票的難度，導致未
能召開業主大會。

法團投票必須核實授權票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

球建議，業主應避免將投票權授權給不
認識的人，因過往有不法分子冒充法團
代表或關愛隊，以取得業主信任，所以
法團審議涉及大維修等切身議題，業主
最好親身出席。他指出，法團或管理公
司有責任核實授權票的真確性，包括核
對業主身份，收到授權書後要將回條放
到業戶信箱內，相關授權書要保留至少

12個月，以便日後跟進。
《大公報》在上月下旬推出「業主法團

透視」系列報道，揭露不少大廈管理的問
題，包括大維修出現 「圍標」 、小業主
投訴無門；現時強制驗樓 「30年大限」
如何更切合不同個案的需要等，希望社
會更關注大維修及法團的問題，令市民
更能安居樂業，報道引起公眾熱議，並
於多個平台廣泛轉發，至上星期廉署採
取行動，揭發兩個屋苑大維修涉貪污，
包括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成員被捕。

議員指圍標團夥已破解「招標妥」 盼政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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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管委會失能卸責 政府介入是民心所向
新聞綜述

▲根據《建築物條例》，不遵從清拆令最高可被處罰款
20萬元及監禁一年，以及可就罪行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
款最高20萬元。圖為深水埗一僭建天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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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知行報道：元朗一商
住大廈存在僭建物，三名共同業主由於不遵從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發出的清拆
令，於早前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定罪及判罰款合
共230820元，當中221820元屬於按罪行持續
日數所判的罰款。

持續違例可每日罰20萬
有關個案涉及元朗福德街一幢商住

大廈，該廈天井有一個面積約七平方米
的搭建物及一個金屬架，以及外牆附建
的一個面積約三平方米的伸建物、三個
金屬架及兩個帆布篷。該僭建物事先並
未獲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屋宇署根
據《建築物條例》第24（1）條向業主
發出一張清拆令。相關業主沒有履行清
拆令，故遭屋宇署檢控。

屋宇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僭建物可
導致嚴重後果。業主必須盡快遵從清拆
令。對於未有遵從清拆令的業主，屋宇

署會繼續採取執法行動，包括提出檢控，以保
障樓宇及公眾安全。

根據《建築物條例》，任何人無合理辯解
而沒有遵從清拆令是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
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一年，以及可就罪行
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最高20萬元。

威院地盤工業意外 男工遭機器夾傷頭
【大公報訊】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一地盤

發生工業意外。今日（1月5日）下午2時許，
沙田威爾斯醫院重建地盤低層，一名男工人懷
疑被機器所傷，頭部浴血。救護員接報趕至
時，傷者意識模糊，隨即被送往醫院救治。目
前意外原因仍在調查。

警方今日下午接獲一名男工人報案，指另
一名男工友工作期間，疑被機器夾住頭部，事
主頭部受傷流血，陷於半昏迷，獲救後被送入
醫院救治。警方正調查事故原因。

據悉，涉案地盤屬威院第二期重建計劃，
第一階段的主要工程已於2023年6月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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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警方昨日（5日）在防騙專頁
「守網者」 指出，一名80多歲長者於半年前收
到自稱 「投資專家」 的白撞WhatsApp，之後
一直有討論投資心得，直至近日該 「投資專
家」 訛稱有內幕投資消息，指一隻香港股票即
將大幅上漲，誘騙受害人即時買入。擁有多年
投資股票經驗的受害人，使用自己的投資平台
證券賬戶，買入逾400萬元等值的股份。不料
該股在一天內 「股價直插」 逾八成，受害人隨
即賣出，損失逾300萬港元。

其後，受害人向騙徒求助，騙徒訛稱可協
助追回損失，並建議轉購另一隻 「基金」 ，但
須先繳付 「保證金」 。受害人未有起疑，按指
示向騙徒提供多個個人銀行戶口轉賬逾300萬
元。直至事主耗盡投資戶口全部存款，騙徒失
去聯絡才驚覺受騙。受害人共損失近700萬港
元。

過去一周，警方共接獲逾100宗投資騙
案，總損失金額逾7000萬港元。警方提醒市
民，投資涉及風險。

信WhatsApp「投資專家」 八旬翁失700萬不遵僭建物清拆令 3業主罰款23萬
新聞速遞

大埔區議會今商善後
政府跨部門代表出席
【大公報訊】大埔區議會將於今天舉行區議

會大會，議程中有90分鐘涉及討論妥善跟進宏福
苑火災的善後及支援工作安排。消息指，開會前會
有默哀儀式，向宏福苑死難者致以沉重哀悼。

據悉，會議將有多名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包
括教育局、警務處、土木工程拓展署、規劃署、房
屋署、社會福利署、地政總署及民政事務總署等。

土地審裁處今天
將處理特區政府提交

的解散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現有管理委員會申請，
並委任華懋集團旗下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為臨時管理
人。這項依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1條啟動的
法律程序，是特區政府主動介入屋苑管理危機的首
例，充分體現了政府以民為本的責任擔當，值得全
社會支持。

宏福苑自發生火災以來，業主們不僅飽受遷徙
之苦，更被後續一系列複雜事務困擾。大型維修工
程的收尾跟進、億元級工程合約的核查、龐雜的保
險賠償談判、管理公司更替後的保安銜接，每一項
都牽涉繁瑣的法律程序、專業的財務知識和高效的
協調能力。正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所
言，這些問題的複雜程度、規模和急迫性，早已超
出一般業主管委會的應對能力。管委會成員雖有服
務之心，但既要應對自身家庭的生活需求，又要處
理這些專業性極強的事務，實屬力不從心。更何況
部分受影響居民已遷往不同地區的應急住所，單是
聯絡協調工作就困難重重，指望這樣的管委會保障
業主權益，無異於緣木求魚。

政府介入恰逢其時
給予居民實質保障

政府此次介入可謂恰逢其時、切中要害，卻遭
現屆管委會部分成員無理質疑，聲稱政府做法未徵
詢業主意見。對此，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明確指出，
政府做法合情合理合法，權力和責任仍歸業主所
有。取代管委會只屬現時的特殊情況可採取的方
式，包括業主已分散居住，並且屋苑情況已進入繁
複的法律調查和取證程序。事實上，政府向土地審
裁處提交申請是嚴格的法律程序，而非強制性行政
命令，法官將基於居民整體利益作出公正裁決，過
程完全遵循法治原則。

更重要的是，未來所有涉及大廈管理的重大建
議與決策，都會通過適切方式充分諮詢居民意見，
確保公開透明、萬無一失。合安管理作為資深專業
物管企業，在行使管理人權力、履行職責過程中，
必將與業主及住戶保持緊密溝通，始終以維護全體
業主共同權益為根本出發點。值得強調的是，臨時
管理人僅取代管委會的執行職能，業主立案法團的
法人地位保持不變，業主對屋苑重大事務的最終決
定權從未被剝奪。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規定，
但凡涉及重大決定，管理人都會及時召開業主大
會，由業主通過投票表決的方式作出最終選擇，令
業主權利不受損。

與此同時，民政事務總署將成立專班，與合安
管理緊密協作，全程跟進工程合約處理、保險索賠、
財務管理及居民支援等各項工作。合安管理需每月
向政府提交工作報告，每季度向土地審裁處匯報進
度，民政總署將嚴格監督其依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行事，確保管理人竭盡所能履行職責，與居民同行共
克時艱。此外，合安管理願意無償提供服務，龔如心
慈善信託基金更承諾捐出500萬元用於支付法律、
會計等專業服務費用，這不僅為業主減輕了財政負
擔，更帶來了關鍵的專業支持，可謂雪中送炭。

管委會失管理能力
發表報告避重就輕

令人遺憾的是，在即將面對土地審裁處裁決的
前夕，宏福苑現屆管委會於1月5日發表的工作報
告，不僅未能回應業主核心關切，反而避重就輕、
轉移視線。報告花費大量筆墨指摘所謂 「躲在布簾
後的流量網紅」 惡意批評，卻對公眾最關心的3.3
億元維修工程管理問題含糊其辭。僅聲稱已向承建
商付款1.79億元，卻未詳細說明付款依據、工程
驗收標準、資金使用監管措施等關鍵信息，更未解
釋為何億元工程未能防範火災風險、事後維修進度

為何遲緩等核心問題。
這份長達200頁的報告看似資料繁雜，實則

錯漏百出、避實就虛。作為屋苑管理的責任主
體，管委會本應聚焦解決業主面臨的實際困難，
而非浪費精力與所謂 「網紅」 爭辯；本應主動公
開工程資金流向、合同條款等關鍵信息，而非以
堆砌文件的方式敷衍了事。這種迴避問題、轉移
矛盾的態度，恰恰證明該管委會已徹底喪失了管
理屋苑的能力與誠意，也從側面印證了政府介入
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長期跟進法團管理及舊樓安全的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表示，大埔宏福苑災後有大量的跟進工作，上
屆及現屆的法團主席先後被捕，顯示宏福苑法團存
在嚴重的管理問題。由政府向土審申請解散宏福苑
法團管委會，由有經驗的第三者義務協助接管法團
工作，並提供接管過程需要的專業服務，相信可以
為宏福苑就一些重要的屋苑事項提供適當的協助。
有人以為這會影響證據等，她表示，據其經驗，這
種由第三人接管的安排正正就是更好保護所有相關
證據文件，亦能更有效地處理各種未達成共識的爭
議，有效協助宏福苑的管理恢復正軌，她認為政府
這個做法對現時處理宏福苑的災後跟進工作是正確
的做法，不應反對。

特區政府此次主動作為，既不是越俎代庖，也
不是權力擴張，而是在民眾最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
的責任擔當。我們堅信，土地審裁處將基於客觀事
實與業主根本利益作出公正裁決。與此同時，也呼
籲宏福苑現有管委會放下執念，順應民心與時勢，
主動配合政府與臨時管理人的工作。唯有如此，才
能讓宏福苑的復建與管理盡快步入正軌，讓業主們
早日重返家園、重拾安寧。特區政府的這一舉措，
不僅為宏福苑帶來了重生的希望，更為日後類似危
機的處置提供了寶貴經驗。

大公報記者 李正勤

▲土地審裁處今日會處理解散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現有
管理委員會的申請，並委任華懋集團旗下管理有限公司
為臨時管理人。


